国家社科基金部分项目结项材料审核报送注意事项

各单位：

为高效推进相关工作，结合全国社科工作办相关要求，现将国家社科基金部分项目结项材料审核报送注意事项予以汇总提醒，请科研管理部门加强审核把关，感谢支持！

一、后期资助项目。鉴定审核过程中发现有的项目负责人提交的结项成果为2部甚至3部内容不同的书稿（因书稿内容较多分几个部分提交的除外）。需强调的是，后期资助项目资助出版的成果须为申报时提交评审的成果，在充分吸收评审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并通过鉴定后，可予以出版。其他成果不予出版。请大家在受理后期资助项目结项申请时，高度关注送审成果是否为申请立项成果内容一致，如内容不符请督促修改调整，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受理结项申请。

二、年度项目。鉴定审核过程中较突出的现象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成果名称或内容与立项时发生较大变化，但未申请变更。请提醒课题负责人，课题名称或内容确需作较大调整的，应先在管理平台申请变更。二是查重报告上传压缩包，不方便直接预览。请责任单位加强审核，提醒结项申请人上传可预览简明pdf版查重报告。三是结项成果零散式上传多个文件。非因成果体量较大等原因，确需拆分成多个文件上传的，应对成果进行整合，尤其是论文集式成果，应按系统提示规范成果形式，以便鉴定专家审阅，亦有利于获得中肯的鉴定评价。

三、申请免予鉴定的项目。申请免予鉴定的项目，成果被实际部门采纳应用的证明，非涉密或其他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宜对成果获得采纳应用情况作出明确说明，如xx成果xx内容被采纳应用于xx文件。

特别提醒，从2025年4月起，我办实行每月初向全国社科工作办集中报送上一个月受理的申请免予鉴定项目材料。请各单位及相关申请人做好材料报送统筹安排。
